                                     合同编号：
济南市二环西路人行天桥广告位经营权
出 让 合 同

济  南  市  城  市  管  理  局  

  制定

          济 南 市 市 政 公 用 事 业 局
济南市二环西路人行天桥广告位经营权
出让合同

出让人：（甲方1）济南市城市管理局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出让人：（甲方2）济南市市政公用事业局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受让方（乙方）：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根据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管理的意见》，《济南市城市市容管理条例》及有关法规、市政府会议纪要精神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甲、乙双方就出让济南市二环西路人行天桥广告位经营权相关事宜双方达成如下协议，并共同遵守。

第一条 户外广告位经营权范围

   乙方通过拍卖方式竞得济南市二环西路三座人行天桥广告位经营权中的    号标的，位于                        广告位。
第二条 位置描述 
济南市二环西路三座人行天桥权广告位经营权共分3个标的，3处广告位位置分别为：
1号标的：二环西路泉城花园人行天桥广告位经营权，广告位位于泉城花园人行天桥上，该天桥在泉城花园西门西侧。
2号标的：二环西路济南邮局中心局人行天桥广告位经营权，广告位位于二环西路济南邮局中心局人行天桥上，该天桥在中心邮局东门南侧。
3号标的：二环西路西沙王庄人行天桥广告位经营权，广告位位于二环西路西沙王庄人行天桥上，该天桥在津浦铁路以北，西沙王庄东侧。
详见济南市二环西路三座人行天桥桥位图、广告造型参数、正立面图、透视图。
第3条  出让期限

    广告位经营权出让期限15年，自标的交付之日算起，预计2013年10月1日为交付日期，如有延期，以实际交付日期为准。

第4条  出让金及支付方式

1、甲方以拍卖的形式出让广告位经营权，乙方取得经营权后，应足额交纳出让金（详见《拍卖成交确认书》）。乙方交纳的竞买保证金冲抵相应的拍卖佣金、评估费及部分成交价款，保证金不足以冲抵的，由乙方在签署《拍卖成交确认书》7日内付清拍卖佣金，剩余款项分二期向甲方付清：

第一期：自签署《拍卖成交确认书》7日内支付总成交款的50％；

第二期：自标的交付之日起7日内支付剩余全部款项。

2、乙方自取得经营权次年开始，根据《济南市户外广告有偿使用征收标准》按年度缴纳户外广告资源有偿使用费（9元/月·平方米）。

3、乙方支付的出让金按济南市政府统一规定存入专用账户，甲方应开具正规收费票据。

第五条 广告位经营权交付

本合同规定，自标的交付之日起，广告牌经营权转由乙方所有，并持续至本合同第三条约定的出让期满。

第六条 户外广告位设施设置规划

应按本合同附件济南市二环西路三座人行天桥桥位图、广告造型参数、正立面图、透视图设置广告设施。

第七条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手续的办理

乙方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设置户外广告设施所必需的相关证照文件。

第八条 甲方的权利

（一） 甲方权利

1、依据本合同第四条约定，代表政府收缴广告位经营权出让金。

2、本合同出让期满后，由甲方收回经营权。

（二） 甲方的义务

1、甲方1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广告位《户外广告设置许可证》。

2、甲方在确认收到乙方按本合同约定缴纳的款项后，开具等额的正规收费票据。

3、甲方2负责人行天桥桥体的建设、日常维护、卫生保洁并保证交付的桥体质量合格，及就近提供电源接口。
第九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 乙方的权利

1、在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按约定设置方案行使广告位经营权。

2、本合同所涉广告位约定出让期满，乙方享有优先续约权；如用拍卖方式取得，乙方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权。

3、乙方在本合同出让期限内享有经营权。

（二） 乙方的义务

1、乙方负责出让期内广告设施的日常维护工作。

2、乙方须按合同第四条规定的期限向甲方交纳规定数额的合同款项。

3、乙方承担出让期内广告照明设施建设及所需的全部用电费用，并保证用电安全。

4、乙方承担广告发布实施所需的各项审批手续办理及所有费用支出，并承担与此有关的全部责任。

5、乙方负责对广告发布设施及其附着物定期检查、维修及保养，保证广告设施的安全、规范、清洁、牢固、美观，并承担与此有关的全部责任和费用。

6、广告位不得空置，空置30日以上时须按甲方要求发布特定的公益广告。出让期内如遇政府重大活动，甲方要求发布临时公益广告时，乙方应予配合。其征用的时间在出让合同到期后凭每次征用的书面通知加倍顺延。

7、如遇大风雷雨等恶劣天气时，乙方须对广告设施进行突击检修和维护保养，保证安全、正常使用。

第十条 违约责任

（一） 甲方违约责任

在设置许可期限内因城市规划调整、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涉及公共利益需要拆除户外广告设施的，甲方应当撤回设置许可，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二） 乙方违约责任

1、若乙方不按规定履行相关义务，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且不承担任何责任和补偿费用，乙方已缴纳款项将不予退还。

2、乙方未按本合同第四条约定按期足额缴纳出让金，每逾期一日，按出让金数额的千分之三支付违约金，超过交付期限1个月的，甲方则收回广告位经营权，已付出让金不予返还。

第十一条 合同的变更与解除

1、未经合同双方协商一致，任何一方不得变更或解除本合同。经双方同意变更或解除本合同的，应采取书面形式。

2、除法律、法规规定的单方面解除合同的情形外，发生下列情况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撤销设置许可：

（1）乙方未按本合同第四条约定按期足额交纳出让金，逾期超过30个工作日的。

（2）在乙方经营期限内，因乙方原因，广告设施对人身或财产造成重大损害的。

（3）乙方利用其广告设置发布的广告违反法律法规的。

（4）未经甲方同意乙方擅自抵押广告经营权、广告设施、变更广告设施或变更广告牌用途的。

3、因乙方原因，甲单方面解除本合同的，已收取的出让金不退返。

4、因一方违约，另一方单方面解除合同的，不免除违约方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第十二条 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至本合同约定的广告牌经营权终止日自行失效。

第十三条 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六份，甲方执四份，乙方执二份。

第十四条 补充条款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调解决，当各方产生分歧时，由济南仲裁委员会仲裁。本合同附件及补充条款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十五条 合同附件

附件：济南市二环西路三座人行天桥桥位图、广告造型参数、正立面图、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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